
第五章 采购需求

（一）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，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

求

为进一步强化分局无人机反制能力，完善分局无人机反制技术手段，结合前

期专项勤务及大型安保活动期间勤务需要等实际情况，拟购买侦反一体无人机反

制设备 11 把。保障安保期间勤务周边空域安全，确保反制系统运行稳定，切实

发挥实战效能。

（二）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

规范

投标货物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技术、节能、安全和环保标准，如国

家有关部门对供应商的投标货物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，则供应商的投标货物必

须符合相关规定或要求。

（三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

1、带“#”号的条款为重要指标，其他为一般指标。

2、“★”号项属于必须条款，所投产品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将被视为无效

投标。

★3、投标人应承诺：若中标，在和采购人签订合同时，将提供在招标文件

“性能指标”中要求提供的产品检测报告和证明材料的原件（与投标文件中一致），

供采购人核查。如果核查中发现虚假问题，采购人将终止签订合同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

第 87 号）等相关文件执行。（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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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制设

备

#1、执行标准：《GA/T 1169-2014 警用电子封控设备技术规范》；

#2、投标设备应能通过信号干扰方式拦截无人机的遥控、图传、导

航信号，驱离无人机或使无人机迫降（需无人机支持迫降和返航功

能）；

3、投标设备的无线信号发射频率应能覆盖 GPS、北斗、GLONASS、

GALILEO 等卫星信号频段；



#4、投标设备干扰频段应≥11 个信道；

#5、在无明显雨、雪、雾天气的环境（无明显遮挡、无明显电磁干

扰）条件下，投标设备针对无人机的有效干扰距离应≥2.5km，探测

无人机目标的最大距离应≥2km；

#6、投标设备在最大干扰距离处的干通比应不小于 35：1；

7、投标设备为定向干扰，俯仰与水平角度覆盖范围应≥45 度；

#8、投标设备从按下扳机到无人机被成功干扰所需时间应≤3s；

# 9、投标设备具备联网功能，联网后应能向管理平台发送无人机反

制设备位置、状态等信息；

10、投标设备主机应具备温度保护和发射保护功能，在温度异常、

发射功率异常时应能进行声光报警提示，并自动停止发射干扰信号；

11、投标设备应支持采用 AC220V(配合电源适配器）供电，也能支

持电池供电，电池设计可拆卸；

12、投标设备由主机、侦测模块、瞄准镜、充电器和相关配件组成；

13、投标设备使用电池供电时（不更换电池，电池电量充满），无

人机反制设备待机（续航）时间应≥240h；

14、投标设备启用全部干扰频段，使用电池供电反制工作时间应≥3

小时（不更换电池），持续探测的工作时长应≥15h；

15、投标设备侦测模块应采用一体化结构，电池仓、侦测模块、天

线均内置，无外露；

16、投标设备除包装箱外，反制主机（含电池）重量应≤4公斤，

侦测模块重量≤0.5 公斤；

17、投标设备工作温度应能满足：-40~+65℃；

18、投标设备外壳防护等级应能满足 IP66；

19、投标设备主机机身具有安装其它辅助设备的装置，安装方式简

单易行、准确可靠，辅助设备可安装瞄准器、照明灯、红外激光、

热成像仪、夜视仪等辅助设备；

20、投标设备侦测模块应自带安装其它辅助设备的装置卡口，可挂

载于反制器或其他具备辅助设备的装置的设备上使用；



21、投标设备配备可调节倍率（1-6X）瞄准镜；

22、投标设备配备可背负、可拆卸背带；

23、投标设备侦测模块应能通过频谱感知等方式，探测到目标无人

机的方位；

#24、投标设备探测频段至少应包含：900MHz～920MHz、1430MHz～

1450MHz、2400MHz～2500MHz、5100MHz～5300MHz、5700MHz～5900MHz

等无人机通讯频段；

25、投标设备具有液晶显示屏，可显示探测信号频段，并可切换显

示实时探测到的信号频点和各频段电磁信号的强弱度；

26、投标设备探测到无人机时，应能通过蜂鸣器进行报警提示；

27、侦测模块与反制设备应能分离使用，独立使用时，具有自主侦

测功能；

#28、操作人员安全性（国家标准要求日接触剂量限定为 400uw.h/cm

²）：设备在工作场所微波辐射中人体可承受的有效时间应不小于

30 分钟；提供制造商基于 GBZ/T189.5-2007《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

量第 5部分:微波辐射》的证明材料；

29、无人机反制设备实际交付应配备不低于三块可更换电池（性能

满足序号 13、14 要求的性能指标）；

★30、投标人所提供的无人机反制设备须与采购单位无人机反制管

理平台完成联网对接，报价含物联网卡及三年流量服务费用；（提

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，如不提供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）

★31、为适配后期无人机技术更新迭代需求，质保期内，无人机反

制设备的干扰频率模块可根据使用单位实际工作需求进行更换。因

后期定制所产生的干扰频率模块配件成本，由采购单位审核确认后

据实支付；（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，如不提供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）

#32、为保证产品成熟度及质量稳定性，投标供应商若为代理商，需

提供制造商针对此项目的有效售后服务承诺书并加盖制造商公章的

证明材料；

以上技术要求 1-28 条响应情况以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加盖



CMA 印章的检验报告，如不能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或上述技术参数

检验报告复印件中未体现的，视为负偏离。

（四）采购标的的数量、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

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实施地点 实施时间

1 无人机反制设备 11 把
免费送货至用

户指定地点

合同签订后 30 个日历日内

全部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

（五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
1、质量保证期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 3年；

2、投标人需要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服务人员、服务措施和应急

预案等内容。

3、服务响应时间：提供每周 7×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，确保随时能到现场

解决技术、质量问题。

4、接到采购人报修通知响应时间：30 分钟之内响应，24 小时之内到达现场，

72 小时之内解决问题（如 72 小时内无法解决问题，要求投标人提供相同品牌及

性能产品进行临时替换、直到问题解决）。

（六）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

1、所供产品全部为国家标准检验的合格产品，所有产品均为全新、未使用

产品；

2、产品验收时双方均派人参与进行现场验收。按照招标文件和供应商投标

文件中的技术规格、参数标准对设备的包装、外观、质量、规格、性能、配件、

数量和技术资料进行验收；

3、验收结果经双方代表签字确认，签署验收合格报告书。

（七）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、服务等要求

1、投标人投标的货物及相关服务须符合法律、法规、相关规章及国家强制

性技术标准及招标文件的规定。供应商应当提交证明文件，证明其拟提供的货物

及相关的服务符合前述规定，该证明文件是投标文件的一部分。

2、采购的货物(包含必须的备件和专用工具)从开始使用至招标文件规定的

质保期内能够正常、连续地使用或运行。

3、投标人需提供该设备的出厂说明书、合格证书、装箱单；



4、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技术方案，包括对设备选型、功能、性能等进行全

面介绍；

5、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配送方案，包括配送时效、质量保证措施、突发情

况应急措施等内容；

6、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技术培训方案，包括培训内容、培训方式等内容，

保证采购人可以熟练掌握产品的使用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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